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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疗“专精特新”企业濒临破产

司法重整让“小而美”的火种不熄
□ 侯聪宇

周莹莹 陈逸韵

“王法官， 所有的债务

都清偿完毕了， 我们的核心

技术团队一个都没少， 公司

现在已经完全回到正轨了！”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庭王益平

法官接到某医疗器械设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器械公

司”） 负责人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抑制不住的

喜悦， 电话这头是如释重负

的欣慰。 器械公司的重生，

不仅是企业通过司法重整获

得新生的典型案例， 更是人

民法院精准识别科创价值，

保全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

挽救具有核心技术的民生类

科创小微企业的生动实践。

明星企业濒临破产

及时调整处理方案

器械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牙科医疗设备研发生产的小

微企业， 自 2009 年创立以

来， 长期深耕超声洁牙设备

领域， 组建了具备核心竞争

力的研发团队， 并与国内多

所专业口腔医学院校建立了

深度合作关系。 2019 年，器

械公司研发的相关超声洁牙

设备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项目。然而，几年

后，器械公司因资金链断裂，

生产经营陷入停滞， 无法支

付供应商货款和员工工资，

债务不断累积。 2023 年 5

月，因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经

器械公司申请， 相关执行法

院通过“执转破”机制将该案

移送上海三中院破产审查。

受理案件后， 上海三中

院依法指定破产管理人。 经

调查， 器械公司对外负债

5600 万余元，公司账面资产

已远远不足以覆盖债务。 如

果直接进行破产清算， 普通

债权的清偿率将为零。

“我们公司规模虽小，但

技术是实实在在的， 市场口

碑也很好。 如果就这么破产

清算掉，太可惜了。 ”公司负

责人言语间满是不甘。

破产管理人清产核资后

发现，该公司拥有 44 项注册

有效的专利、商标、著作权等

知识产权， 更关键的是持有

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及医疗器械注册证。 在医疗

器械行业， 这些资质是准入

和持续经营的“生命线”，其

价值远超有形资产。

基于对科创价值的精准

识别， 合议庭和破产管理人

一致认为器械公司具有显著

的重整价值和再生可能，为

最大限度保全新质生产力核

心要素，实现企业再生，上海

三中院依法裁定器械公司由

破产清算转入重整程序。

量身定制重整方案

多方联动解“心结”

“公司要活下去，就得有

钱进来。 研发团队是我们一

手培养出来的， 技术成果也

是熬了多少年才攒下的家

底，这些就是公司的命根子。

我希望公司能活下来， 而且

得有精神、有魂地活下去。 ”

这是公司负责人的心声，也

是合议庭努力的方向。

通过公开市场招募， 一

家投资公司愿意投入 1000

万元用于化解器械公司及其

子公司的历史债务问题。

在招募投资人的同时，

法院与破产管理人也同步思

考保留并盘活企业“内核”

的路径。 经过全盘考虑， 以

引入资金与保留核心业务为

目标、 体现公平与效率相平

衡的重整计划最终成型， 职

工债权、 税收债权可获得全

额清偿， 普通债权可获得

“阶梯式” 部分清偿。

破产管理人满怀信心地

将重整计划草案初步征询主

要债权人意见， 但结果并不

乐观。 摆在合议庭面前的，

是一道必须破解的难题： 如

何在保障国有资产安全与挽

救具有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

之间找到平衡点？

为此， 王益平先后两次

召集这两户债权人、 破产管

理人、重整投资人、企业高管

代表到法院进一步谈话会

商。破产管理人、重整投资人

也当面耐心解答了两户债权

人的疑虑。最终，在多方努力

下， 经过优化的重整计划草

案获各债权人组高票通过。

上海三中院经审查认为，该

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对待所有

债权人， 普通债权清偿率显

著高于清算状态， 经营方案

切实可行， 能够有效延续企

业的经营价值和核心技术能

力， 据此裁定批准了该重整

计划。

这份裁定， 为器械公司

的“重生”扫清了最后的程序

障碍。

裁定批准不是终点， 而

是重整计划执行的起点。

在法院持续监督和破产

管理人扎实推进下， 重整计

划得到高效执行。 最令人欣

慰的是， 核心技术团队无一

人流失， 研发和生产的稳定

得以保持； 原有的优质客户

渠道正在稳步恢复； 基于原

有的专利技术， 新产品研发

也已重新启动。

从濒临清算到全面复

产，从零清偿到全额清偿，从

失信限高到信用修复———这

家“专精特新”小微企业，在

司法重整的护航下， 完成了

真正意义上的“绝处逢生”。

实现全面“重生”

而非简单“换壳”

该重整案的意义， 远不

止于一家企业的起死回生。

“器械公司重整案， 体

现了人民法院充分发挥重整

程序‘积极拯救’ 功能， 紧

扣‘传统优势产业打底、 新

兴支柱产业扛鼎、 未来产业

谋篇’ 的三层产业体系建设

要求， 聚焦民生类科创企业

司法保护的积极作为， 在服

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上具有典

型意义。” 上海破产法庭庭

长徐子良表示， “该案从清

算转重整、 引入投资人到批

准计划、 监督执行， 各个环

节紧密衔接， 用高效的司法

程序稳定了各方预期， 最大

化减少了程序空转对企业经

营价值的耗损， 为小微企业

在重整程序中赢得了宝贵时

间。”

“法院办理重整案件绝

非流水线式的‘走流程’，而

应因企施策、对症下药。 ”王

益平介绍，“本案正是考虑到

科创企业‘人、技术、资质’三

位一体的特点， 重整计划特

别设计了资质续期和核心团

队保留方案， 注重‘内核保

全’，确保企业最宝贵的‘软

资产’不因重整而流失，实现

了真正的‘重生’ 而非简单

‘换壳’。 ”

本案不仅解决了债务问

题， 更通过司法与行政的协

调联动， 系统性地解除了历

史查封、 限高等执行措施，

企业信用得以修复， 为器械

公司重返市场扫清了障碍。

对于暂时陷入财务困境

但拥有核心技术、 良好市场

前景的优质小微科创企业，

尤其是与民生保障密切相关

的新兴产业细分领域主体，

破产重整制度是一剂纾困解

难的“良药”。通过法院、破产

管理人、投资人、债权人的多

方合力， 系统性化解债务危

机，最终实现企业法律主体、

经营能力、 市场信用的全面

“重生”，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

展与民生保障协同共进，实

现企业再生、债权人受益、产

业提升、 社会稳定的多赢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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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子严

“法官， 我就卖了两

条牙膏， 才赚了几块钱，

他们让我赔 2.5 万元， 凭

什么？” 何女士站在被告

席边上， 情绪激动。 面对

某品牌牙膏公司代理律师

的索赔要求， 她愤而拒绝

了调解。 在她看来， 这笔

相当于小店数月收入的赔

偿金“简直是不给人活

路”。 这一幕， 落在闵行

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

官施蕾眼里， 是一个普通

个体户的正常反应。 小本

生意， 谁都不是火眼金

睛， 谁能想到进货的牙膏

不是正品呢？

面对反复低喃“赔偿

不公” 的被告， 施蕾示意

原告律师先行回避。 她走

到何女士身边， 拉过椅

子： “坐下来， 慢慢说。”

何女士紧绷的神经终

于放松下来。 她扬起手里

一张皱巴巴的进货单，用

带着口音的普通话， 描述

了从批发市场进货的过

程：“只进了一组这个品牌

的牙膏，进货价 138 元，除

了原告取证买走的两条，

剩下的都还在店里。 ”

“法官， 你说说看，

我就是从老家过来做个小

生意， 店里生意也不好，

照这样赔， 真的是不给活

路了。”

施蕾知道， 这时， 被

告需要的不是被告知陌生

严肃的法条， 而是有人能

帮她理清头绪。 施蕾耐心

回应， 并借着这个机会向

何女士阐释法理并温和引

导： “你说的这些， 需要

找到证据来证明。 但无论

如何， 卖假货总是不对

的， 这一点， 你同意吗？”

何女士点点头。 第一

次庭审， 何女士弄明白

了， 她销售的牙膏确实是

假货， 同意销毁剩下的假

货， 并回去找进货证据。

双方虽仍有分歧， 但

都接受了在法律规则框架

内继续诉讼的方

案。此后，何女士

几乎每天都给施

蕾打电话或留言

咨询相关证据的

问题。

第 二次 庭

审， 何女士捧着

手机微信聊天记录， 一沓

送货单、 进货单来到法

庭。 当原告坚持认为这些

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进货链

条时， 施蕾问了一个关键

问题：“如果不拆开牙膏的

包装，仅从外观上看，你方

能分辨牙膏的真假吗？ ”

原告律师迟疑了一

下， 坦言难以分辨———他

们的鉴定方法， 恰恰需要

破坏包装才能完成。

此时的何女士， 已不

再像第一次那般情绪激

动。庭审结束后，她对施蕾

说：“法官， 谢谢你告诉我

法律规定。刚开始，我想不

通啊， 我从来没想过要卖

假货骗人。 上次开庭我态

度不太好，你别介意……”

这次开庭， 原告虽坚

持诉请， 但表示赔偿金额

可以降低。 何女士也认识

到， 法律并不是不考虑她

的主观过错———过错大，

就多赔；过错小，就少赔。

最终，法院判决：何女

士的销售行为构成对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但何

女士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

印证， 明确侵权商品的来

源； 何女士进货价格并未

过分低于正品售价， 而商

品真伪必须通过破坏性方

式甄别， 其不知晓所售商

品为侵权商品具有可信

度。 故判决何女士停止侵

权， 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

行为所产生的合理开支。

判决后， 何女士打电

话给施蕾： “施法官， 谢

谢你， 我会把判赔的钱付

给原告。 以后我一定守法

经营， 谢谢法院给了我一

个说法。”

一条牙膏的故事，从

诉讼开始， 却又溢出了法

庭。司法的意义，不仅在于

裁判是非， 更在于让每一

个走进法庭的人， 都能在

法条背后看见道理。 当一

份判决既守护了品牌的权

益， 也体恤了个体的不

易———知识产权保护的共

识，便在这一刻真正凝聚。


